
11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11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
答案卷答案卷

題號題號 非選擇題作答區（一律依照題號作答）非選擇題作答區（一律依照題號作答）

1.1.

2.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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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

考　　　區：

考　　　場：

試　　　場：

師 資 類 科：

節　　　次：

准考證號碼：

作答注意事項：

一、請核對准考證與答案卷上之號碼是否相符。

二、不可使用擦擦筆，限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，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。

三、不可揭露足以辨識自己姓名或就讀師培學校之相關資訊，或做任何與作答無關之文字符號。 

四、無須抄題，各題型作答內容均不得超出該題型作答區，未在規定作答區內作答之內容，不予評

閱給分。「非選擇題」應在規定之作答區內依照題號作答，不可擅自更改題號，未依規定作答

致影響評閱，該題不予計分。「綜合題」應在規定之作答區題號欄內自行書寫正確題號後依序「綜合題」應在規定之作答區題號欄內自行書寫正確題號後依序

作答。作答。

五、如因違反前述規定，致影響評閱，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。

六、答案卷使用以一張為限，請撙節使用，不可另外加紙，並請勿折毀答案卷影響評閱。

（非選擇題作答區到此結束，綜合題請由下往上翻面，由背面開始作答）



題號題號 綜合題作答區（請於「題號」欄寫題號後再開始作答）綜合題作答區（請於「題號」欄寫題號後再開始作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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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方向錯誤，請勿由此端作答)




